
- 1 -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文件
校字〔2014〕136 号

---------------------------------------------------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层管理干部夜间值班工作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

随着学院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校内人数众多，加之周边环

境的复杂化，增添了学院安全管理的难度，隐藏着一些不确定不

稳定的因素。为加强学院安全稳定管理工作，确保良好的校园学

习生活秩序，以适应学院新的发展需要，学院决定进一步加强中

层管理干部夜间值班工作，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周值班中干人数

在《四川城市职业学院行政值班管理办法》（校字〔2012〕

26 号）规定值班人员、值班方式的基础上，增设周值班中干人数

1名，调整为每周设带班院领导 1名、值班中干 2名、值班辅导

员 1名、值班行政人员 1名。



- 2 -

二、实行中干夜间值班制度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行政值班管理办法》（校字〔2012〕26

号）中未明确中干夜间值班要求。为适应新的形势，从 2014 年

12 月 8 日起，实行中干夜间值班制度。相关事项作如下明确：

（一）学院所有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的中层干部均参与夜间值

班。

（二）中干夜间值班由学院办公室统筹安排，各值班中干采

用在校住宿、周轮流值班方式进行夜间值班。

（三）夜间值班时间为当天晚上 21:00 至次日早上 8:00。

（四）值班分工：安排为值周的 2名中干，第一值班中干为

该值班周负责人，负责统筹、汇总、汇报值班工作。每天晚上至

少要保证有一名值周中干在校值班住宿，具体由值班周负责人统

筹协调。

（五）值班住宿地点：值班男中干住宿 6428（6 号学生公寓

4楼 28 号房间），值班女中干住宿 7140（7 号学生公寓 1楼 40

号房间）。

（六）值班考勤：采用指纹打卡考勤，只需当晚住宿中干打

卡考勤。共打卡三次，具体打卡时间为晚上到岗时间20:50-21:10、

就寝时间 22:50-23:10、起床巡查早操时间 6:20-6:30。打卡地点

为值班男中干在 9号公寓底楼门厅公寓管理员处，值班女中干在

1号公寓底楼门厅公寓管理员处。

三、中干夜间值班职责及相关要求

（一）学院所有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的中层干部应当服从值班

安排，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和耽误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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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值班中干应按时到位，不得旷班、迟到或早退，值班

当晚必须入住值班房间。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调班，由值班中干自

行协调，并将调整情况报学院办公室和学生工作处。

（三）值班中干要保证 24 小时电话畅通。

（四）每周值班中干，至少要 2次带领当晚值班辅导员进行

集中巡查。

（五）值班中干要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主动到各学生

公寓值班室、学生寝室、校园进行巡视查看、巡查早操情况等，

发现问题及时妥善处理。

（六）当遇有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时，在立即紧急处置的同

时，及时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报告对象：学生相关事件报相

关学生所在系、学生工作处、安全保卫处及分管院领导；其它事

件根据当事人和具体情况报学院相关负责部门。

（七）不得酒后值班，不得带校外人员来值班室逗留。

（八）认真做好值班记录，值班记录要详细、规范。

（九）保持值班室卫生，注意安全。值班结束时，应将门窗

关好，关闭室内电器设备电源。

四、违纪失职处罚

中干夜间值班管理由学院办公室负责。中干夜间值班违纪或

失职视情节按以下处罚：

（一）值班到位，无故没有打卡者，给予当事人通报批评一

次，并扣该部门期末考核总分 0.1 分；

（二）值班不到位 1次者，给予当事人通报批评一次，扣发

当月岗位工资 100 元，并扣该部门期末考核总分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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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期内值班累计不到位 2次者，除按前款处罚外，另

给予当事人行政警告处分，并取消本学年度内各项评优评奖资格；

（四）值班期间，未能履行值班职责和要求、及时恰当处理

各类突发事件者，按照事件后果影响程度相应给予行政警告、行

政记过、降职、解职、解聘处分，并扣该部门期末考核总分 0.1-0.5

分；

（五）值班不到位，并造成严重后果者，除按（二）款处罚

外，另按照后果影响程度相应给予行政记过、降职、解职、解聘

处分，并扣该部门期末考核总分 0.2-0.5 分。

特此通知。

2014 年 12 月 12 日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学院办公室 2014年 12月 12日印发


